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 

经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冀

东水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

部门核准，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7月底实施完毕，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

所属的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等 10 家水泥企业过户至新组建的金

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名下，金

隅集团所持剩余 14家水泥企业已由公司托管。 

为彻底、妥善解决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减少关联

交易，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据公司与金隅集团

签署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协议》，经双方协商，金隅集团以所持有

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出资，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 亿元现金出资，双方

共同向合资公司增资，同时冀东水泥以 15.37亿元现金向金隅集团购买

其所持有的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本次重组”）。公司与金隅集团拟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签署《关于

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资产收购

协议》及《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协议》等法律文件。本次交易具

体方案如下： 

一、重组方案简介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金隅集团，金隅集团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号 



  

法定代表人 姜德义 

注册资本 1,067,777.1134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12月 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3952840Y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

性演出）；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销售自产产品；制造建筑材料、家具、建筑五金；木材加

工。（该企业 2006年 04月 05日前为内资企业，于 2006

年 04月 05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主要内容 

1.共同增资合资公司 

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出资，

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

亿元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合资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增加至 40 亿元，双方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保持不变。为共同

增资合资公司事宜，公司拟与金隅集团签订《增资协议》。 

2.现金收购资产 

冀东水泥以 15.37 亿元现金向金隅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左权金隅水

泥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的股权。 

二、共同增资合资公司 

（一）出资资产 

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出资，

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

亿元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合资公司增资，具体如下： 

1.金隅集团出资资产及评估情况 

金隅集团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资产为 7家公司的股权： 

序号 标的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金隅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情况（基准日为 2018 年 7 月 31日）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金隅集团出资的

标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赞皇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 100.00%

股权 

83,494.91 112,453.13 28,958.22 34.68% 

2 

北京金隅琉水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71,445.32 98,402.76 26,957.44 37.73% 

3 

天津金隅振兴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股权 

43,084.58 59,323.54 16,238.96 37.6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 100.00%

股权 

44,187.21 56,725.35 12,538.14 28.38% 

5 

张家口金隅水泥

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38,319.07 45,911.74 7,592.67 19.81% 

6 

邢台金隅咏宁水

泥有限公司

60.00%股权 

29,162.17 34,792.55 5,630.38 19.31% 

7 

河北太行华信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16,345.03 26,246.83 9,901.80 60.58% 

合计 326,038.29 433,855.90 107,817.61 33.07%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金隅集团对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2）金隅

集团出资的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 

2.公司出资资产及评估情况 

公司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

亿元现金出资。公司出资的股权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单位名称 冀东水泥持股比例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 

公司出资的股权资产评估情况（基准日为 2018 年 7 月 31日）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净资产账

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

司 99.28%股权 
41,748.67 56,854.72 13,552.51 31.30%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股权 
43,302.21 51,371.08 9,622.41 23.05% 

3 

冀东水泥（烟台）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股权 

36,281.46 47,194.36 10,912.91 30.08%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

任公司 90.00%股权 
33,310.79 46,262.16 12,951.37 38.88%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

公司 100.00%股权 
32,942.51 37,631.03 4,688.52 14.23% 

合计 187,585.64 239,313.35 51,727.71 27.58%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冀东水泥对于拟出资股权的持股比例；（2）冀

东水泥出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 

3、出资资产作价 

金隅集团、冀东水泥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评估结果均已经北

京市国资委核准。依照上述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金隅集团

向合资公司增资的标的资产作价合计 433,855.90 万元，公司向合资公

司增资的股权资产作价合计 239,313.35 万元。除股权资产外，公司另

有 248,174.97万元现金出资部分，公司出资资产合计 487,488.32万元。 



  

（二）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后，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40亿元，资本溢价部分计入

合资公司资本公积。 

本公司、金隅集团向合资公司出资比例与增资前双方对合资公司持

股比例一致，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金隅集团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

例保持不变。本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2.91%股权，金隅集团持有合资公司

47.09%股权。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1）金隅集团 

法定代表人：姜德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 

（2）冀东水泥 

法定代表人：姜长禄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2.增资规模 

双方同意，合资公司本次增资规模为 100,000 万元，双方按原持股

比例认缴注册资本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变更为 400,000 万元。 

3.认缴出资 

本次增资金隅集团认缴出资 433,855.90 万元，其中 47,089.45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386,766.4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冀东水泥认缴出资

487,488.32 万元，其中 52,910.5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34,577.77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金隅集团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

例仍为 47.09%，冀东水泥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仍为 52.91%。 

4.出资方式及作价 

（1）金隅集团以其持有的 7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作价出资。冀东水



  

泥以其持有的 5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和 248,174.97 万元货币资金作为出

资。 

（2）双方作为出资的股权，由双方共同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以经北京

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作为出资定价。 

（3）双方出资明细如下： 

出资

人 
标的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对应股权

评估价值 

（万元） 

金隅

集团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70,000.00 70,000.00 100.00% 112,453.13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66,060.00 66,060.00 100.00% 98,402.76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57,943.97 35,976.71 62.09% 59,323.5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38,000.00 38,000.00 100.00% 56,725.3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37,300.00 37,300.00 100.00% 45,911.74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33,000.00 19,800.00 60.00% 34,792.55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22,800.00 22,800.00 100.00% 26,246.83 

合计 433,855.90 万元 

冀东

水泥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27,850.00 27,650.00 99.28% 56,854.7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2,436.29 42,436.29 100.00% 51,371.08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32,800.00 32,800.00 100.00% 47,194.36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0 25,200.00 90.00% 46,262.16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58,450.00 58,450.00 100.00% 37,631.03 

货币资金 248,174.97 万元 

合计 487,488.32 万元 

总计 921,344.22 万元 

5.出资交付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60个工作日内，双方将作为出资的股

权变更登记至合资公司名下。 

（2）自标的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的权利、权益及责任、风险

由合资公司行使、享有及承担。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冀东水泥将货币出资汇入

合资公司的银行账户。 

（4）双方完成出资交付后，合资公司应当向双方签发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成立时间、出资人名

称、出资人认缴的出资额及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6.税费 

（1）因本协议项下交易，应缴纳之税费或规费，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主管部门的政策，明确规定缴纳义务人时，由义务人缴纳；

未明确规定时，由金隅集团与冀东水泥平均分摊。 

（2）不论何种原因，一方代另一方缴纳了依法规定或依本协议约

定应当由另一方缴纳的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引致的税费和规费时，另一

方接到支付通知后，应当及时向代缴方支付代缴款项。 

7.过渡期间损益 

双方同意，出资股权在过渡期间的损益由合资公司享有。 

8.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

立； 

（2）本协议自冀东水泥股东大会批准之日生效。 

《增资协议》的全文见附件 1。 

三、冀东水泥现金收购资产 

（一）标的资产 

冀东水泥支付现金向金隅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

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具体如下： 

1.标的资产及评估情况 

冀东水泥拟以现金购买的资产为金隅集团所持 7 家公司的股权： 

序号 标的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基准日为 2018年 7 月 31 日）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金隅集团 

出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左权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 100.00%

股权 

42,367.72 47,728.14 5,360.42 12.65% 

2 

陵川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 100.00%

股权 

30,303.49 34,610.21 4,306.72 14.21% 

3 

保定太行和益水

泥有限公司

75.00%股权 

22,453.55 32,829.46 10,375.91 46.21% 

4 

邯郸涉县金隅水

泥有限公司

91.00%股权 

9,476.32 21,244.01 11,767.69 124.18% 

5 

沁阳市金隅水泥

有限公司86.60%

股权 

7,433.21 9,925.25 2,492.04 33.53% 

6 

岚县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80.00%股

权 

4,788.71 7,349.72 2,561.01 53.48% 

7 

宣化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65.00%股

权 

-9,760.11 - 9,760.11 - 

合计 107,062.89 153,686.79 46,623.90 43.55%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金隅集团对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2）金隅

集团出资的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3）宣化水泥净资产账

面价值及评估值均小于 0，冀东水泥购买其股权作价为零，故评估值取零，并以此计算评估增

值。 

2.标的资产作价 



  

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标的资产以该等经北京

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标的资产作价 153,686.79 万元。 

（二）《资产收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1）冀东水泥 

法定代表人：姜长禄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2）金隅集团 

法定代表人：姜德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 

2.收购标的 

双方确认，本次收购的资产为金隅集团持有的标的股权，具体明细

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金隅集团出

资额 

（万元） 

金隅集团 

持股比例 

对应股权 

评估价值 

（万元）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53,000.00 53,000.00 100.00% 47,728.14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100.00% 34,610.21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16,000.00 12,000.00 75.00% 32,829.46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00 9,100.00 91.00% 21,244.01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6,645.00 14,414.51 86.60% 9,925.25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0,030.00 16,024.00 80.00% 7,349.72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500.00 325.00 65.00% 0.00 

资产评估值合计 153,686.79 

3.收购对价 

（1）双方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2）标的股权的收购对价以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准，

最终确定收购对价为 153,686.79 万元。 

4.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以货币方式支付对价。冀东水泥应自本协议生效且履行国

有产权交易程序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给金隅集团。 

5.资产交付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60个工作日内，金隅集团协助冀东水

泥，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冀东水泥名下。 

（2）自标的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的权利、权益及责任、风险

由冀东水泥行使、享有及承担。 

6.税费 

（1）因本协议项下交易，应缴纳之税费或规费，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主管部门的政策，明确规定缴纳义务人时，由义务人缴纳；

未明确规定时，由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平均分摊。 

（2）不论何种原因，一方代另一方缴纳了依法规定或依本协议约

定应当由另一方缴纳的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引致的税费和规费时，另一

方接到支付通知后，应当及时向代缴方支付代缴款项。 

7.过渡期间损益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由冀东水泥承担或享有。 

8.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成

立； 

（2）本协议经冀东水泥股东大会批准之日生效。 

《资产收购协议》的全文见附件 2。 

四、《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协议》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与金隅集团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以

下简称“原协议”），约定金隅集团将 14 家水泥企业的股权除所有权、

收益权之外的权利全部委托冀东水泥管理。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托管

随之结束。为此，公司拟与金隅集团签署《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

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双方同意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终止原协议。 

（二）原协议约定的股权托管费 500万元/年，按 12个月等额均分。

自原协议终止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由金隅集团按冀东水泥实际托管月

份计算（当月不足 30 天时，按整月计算）向冀东水泥支付。 

（三）本协议与《资产购买协议》、《关于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协议》同日生效。 

（四）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协议》的全文见附件 3。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彻底解决同业竞争并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将彻底解决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并减

少双方之间的关联交易。2016 年金隅集团取得冀东集团的控制权后，成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金隅集团与本公司在水泥业务领域存在持续的、

无法避免的同业竞争问题。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本公司通过与金隅集

团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获得了金隅集团 10 家水泥企业的控

制权，有效改善了双方的同业竞争状况。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获得

金隅集团剩余 14 家水泥企业的控制权，从而金隅集团全部水泥业务由

本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并减少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水泥业务板块内部管理机制将进一步完善，

水泥业务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技术融合和管理协同将进一步加强，

有利于增强本公司在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水泥市场占有率和

市场竞争优势，避免重复投资，降低产能过剩风险，符合本公司及金隅

集团长期发展需要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三）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的公司备考财



  

务报表（为编制本备考财务报表之需要，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已依照

会计准则做追溯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7-31/2018年1-7月 2017-12-31/2017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总资产 5,815,514.73 6,762,259.75 5,662,006.00 6,610,272.44 

总负债 3,768,807.32 4,383,630.30 3,715,860.90 4,322,175.38 

所有者权益 2,046,707.41 2,378,629.45 1,946,145.10 2,288,097.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1,086,753.69 1,126,236.46 1,352,673.97 1,415,586.84 

营业收入 1,581,563.89 1,620,263.60 2,516,793.84 2,612,320.96 

营业利润 173,097.79 209,029.82 143,090.98 198,716.62 

利润总额 172,797.36 207,883.18 141,694.75 198,780.47 

净利润 131,038.61 155,948.00 93,806.58 149,753.1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84,203.53 92,258.90 50,327.61 82,29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5 0.685 0.373 0.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5 0.685 0.373 0.611 

由上表对比可见，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扩大公司资

产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后，本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

将进一步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将进一步提升。 

 

 

2019年 1 月 10日 

 

 

附件： 

1.《关于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协议》 

2.《资产收购协议》 

3.《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议>之协议》 

 




























